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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乡市龙田镇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龙田镇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

通      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安委会成员单位：

为了切实加强全镇安全生产工作，维护全镇安全生产的稳定，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及要求，因党政领导职责分工变动，调整龙田镇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：

主  任：黄  煌

副主任：谢腾云 彭海波 朱学清 易大扬（常务） 周铁军

李干群 谢天涯

成员单位：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室、社会事务办、经济发展办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、财政所、综合执法队、派出所、自然资源所、基地校、市城管局龙田中队、巷子口供电所、巷子口市监所、巷子口交管站  

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设镇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，由杨敏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。

宁乡市龙田镇人民政府

2022年5月10日

宁乡市龙田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2022年5月11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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